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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指引（供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參考之用）

實務指引

在香港資歷架構下，每個獲認可的資歷皆標明資歷級別，以顯示其在架構內的相對位置，並反
映學習的深度。資歷級別乃按照《資歷級別通用指標》（下稱級別指標）釐定。

本文件是級別指標應用工具之一，旨在從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的角度，說明如何應用級別指
標，以評定資歷級別。級別指標作為參考工具，適用範圍如下：

	

如何以級別指標來評定《能力標準說明》內「能力單元」的資歷級別，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制定相關的調適須知，供專業撰寫人撰寫《能力標準說明》時參考之用。

本文件僅供參考，並應與《資歷級別通用指標》一併閱讀	。相關資料可從香港資歷架構網站
www.hkqf.gov.hk	查閱。

•

•

•

•

•

於內部質素保證如內部驗證、批核、監察和檢討時，作評定課程及 / 或資歷的級別之用；

於外部質素保證時，作評定課程及 / 或資歷的級別之用；

當受委評估機構執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時，作制定評估方法之用，以判斷有關行業從
業員的技能、知識及經驗是否達到指定資歷級別的成效要求。一般而言，當進行過往資歷
認可時，級別指標須與有關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或跨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制定的《能力標
準說明》一併使用；

於頒授和認可資歷，及 / 或與資歷架構下認可資歷作比較時，作評定資歷級別之用	；	及

將資歷記入「資歷名冊」時，作確保資歷級別的準確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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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摘要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下稱級別指標）用以說明資歷架構下各級資歷在四個範疇的預期成效

標準。這些成效標準可通過不同的學習形式取得，包括正規的（如課程）、非正規的（如經

驗）及/	或非正式的（如無正規課程而於有組織的學習環境中學習，例如出席學術會議），

從而獲取學術及職業專才資歷。

級別指標內個別指標一般以「動作詞」為首附以應用情境及方式作闡述，以顯示獲取各級資

歷所應達到並可評核的知識和能力水平。

各級指標從低至高，循序漸進，由級別1的最基本能力至級別7的高階能力作表述。較低

級別的能力是較高級別相關能力的組成部分。同一級別的指標，分別通過四個範疇來說

明其相互關係。例如，資歷級別1的學習或工作，是常規和具重複性的，並以牢記的方式

（「知識及智能」範疇），應用學習得來的應對能力（「過程」範疇）及在緊密督導下，按指令

工作（「自主性及問責性」範疇）。

級別指標並非一門精確科學。應用時，須視乎個別學科、專業或行業的情況，

作合理的判斷。

級別指標內各級指標從低至高，循序漸進，較低級別的能力是較高級別相關能

力的組成部分。

級別指標內同一級別不同範疇的指標應一併考慮，以整體掌握資歷級別的特質。

需要時，級別指標須與其他相關文件一起應用，如「資歷名銜計劃」、《資

歷學分應用指引》、《副學士學位和高級文憑課程通用指標》、《能力標準說

明》、《通用（基礎）能力說明》、「能力為本」／「通用能力為本」課程之《資歷

指引》等。

• 

• 

• 

• 

提示



4

　實務指引（供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參考之用）

問題 1: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是

否與所宣稱的資歷級別吻合？

問題 3	:評核方法是否能有效

和可靠地量度所宣稱資歷級別的學習成

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問題 4	: 目標學

員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

是否能按計劃達到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問題 2	: 課

程的單元擬定學習成效或「過

往資歷認可」資歷所包含的「能力

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是否在合理情況

下，足以建構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

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下列三個步驟的提問，有助評定資歷級別。

第二部分  評定資歷級別

步驟一：
評估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
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的資
歷級別

步驟二：
評估評核方法是否有效和可靠，以
作達致宣稱資歷級別的證明

步驟三：
評估目標學員的入學水平或「過往
資歷認可」申請資格，	作為資歷
所涵蓋幅度和深度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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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評估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的 
 資歷級別

首先，請查看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內的三個基本要素。

i.  「動作詞」 表達學員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應該知道和能夠做的事情，例如：

 • 識別及分析

 • 取得、組織及評估

 • 應用學習得來的應對能力

ii. 從事與學科或行業相關的活動、工作和流程，例如：

 • ( 識別及分析 ) 常規和抽象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和議題

 • 獨立地 ( 取得、組織及評估 ) 不同薪酬制度的執行程序

 • ( 應用 ) 在美容行業工作的溝通技巧

iii. 成效要求 / 標準用 作 評 定 課 程 擬 定 學 習 成 效 或「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資 歷 之 綜 合 

 成效是否達到宣稱的資歷級別要求，例如：

 • ( 識別和分析常規和抽象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和議題 )

  以制定建基於客觀事實之人力資源系統

 • ( 獨立地取得、組織及評估不同薪酬制度的執行程序 ) 

  並就支援現行薪酬福利制度的實際操作，提出合理的建議

 • ( 在美容行業應用溝通技巧 )

  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吸引新舊和轉介的客戶，以提高公司的營業額。 

動作詞(i) (ii)  從事的活動、
工作和流程

(iii) 成效要求 /
標準+ +

問題 1: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是否與所宣稱的資歷 

    級別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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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請查看是否有充分證據，以證明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與宣

稱之資歷級別的成效要求相稱。下圖為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與個

別資歷級別的相應例子：

７

資歷例子：
人力資源管理專業文憑 ( 資歷級別 5)

學習成效例子：
識別和分析常規和抽象的人力資源管
理問題和議題，以制定建基於客觀事
實之人力資源系統

資歷例子：	
人力資源管理文憑 ( 資歷級別 3)

學習成效例子：
獨立地取得、組織及評估不同薪酬制
度的執行程序，並就支援現行薪酬福
利制度的實際操作，作出合理的建議

資歷例子：
資歷證明書		－「手足護理」( 資歷級別 1)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例子：
在美容行業應用溝通技巧，提供優質的
客戶服務，吸引新舊和轉介的客戶，以
提高公司的營業額

提示

 如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並非全部為同一資歷

級別，應以整體權重較多級別的成效為資歷的最終級別。例子，如果一個資歷

有 5 個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當中 3 個為資

歷級別 5，根據「多數原則」，該資歷應屬第 5 級。

級別指標的部分主要特徵

7

6

5

4

3

2

1

在應對新情況出現的問題及議題
時，作出具創意及原創性的回應

識別及分析常規和抽象的技術 /
專業問題和議題，並制訂有據可依

的回應

獨立地取得、組織及評估資訊，
並作出合理的結論

使用演習式的方法，解決問題

應用學習得來的應對能力，
解決問題

從某範圍的資料來源，審慎評估

新的資訊、概念及證據，並在應

對常規及抽象的專業問題和議題

時，作出具創意的回應

以邏輯推理和論證方法，進行常

規的資料搜集和數據分析，作為
處理與專業水平有關的議題和問
題的憑據

資歷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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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擬定學習成效或「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是學員／「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達到課

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的基石。下圖為「足以」和「合理」的

示例。

提示

單元擬定學習成效 3或
	「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 3

單元擬定學習成效 1或
	「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1

單元擬定學習成效 2或
	「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 2

單元擬定學習成效 3或
	「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 3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1

或「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之綜合成效 1

就個別課程擬定學習成
效或「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之綜合成效而言，
單元擬定學習成效或
「能力單元」之綜合成
效要求是否足以作為其
建構的基石 ?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2

或「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之綜合成效 2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1

或「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之綜合成效 1

就個別單元擬定學習成
效或「能力單元」之綜
合成效要求而言，作為
兩個或以上的課程擬定
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
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的基石，是否合理？

 在評定資歷級別時，可要求提供證據，以證明單元擬定學習成效或「能力單元」

之綜合成效要求如何能有效及足以建構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之綜合成效。

問題 2:  課程的單元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所包含的「能力單元」之 

 綜合成效要求，是否在合理情況下，足以建構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 

 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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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單元
1. 認識緊急事故

2. 認識建築物消防知識

3. 執行建築物基本清潔工作

4. 執行日常物業管理工作安全

5. 認識一般政府部門及公共服務機構

資歷證明書 -「物業管理業清潔工作」(資歷級別1)

步驟二：評估評核方法是否有效和可靠，
 以作達致宣稱資歷級別的證明

問題 3:  評核方法是否能有效和可靠地量度所宣稱資歷級別的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 

    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適當的評核方法，如功課、考試、專題研習、實務考試和面試等，應能提供有效和可靠的證

明，以作達標的佐證。

例如，某電腦程式設計資歷的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是資歷

級別 5 的「能夠使用 Java 程式語言去設計和開發網絡支援軟件、評估其成品是否有成效，

並提出有據可依的結論。」那麼有效的評核方法可以是專題研習，達標要求包括「使用 Java 

程式語言去設計和開發一個符合客戶要求的網絡支援軟件，並以自評報告，說明設計原理、

成品的優劣及改善建議。」（級別 5 過程範疇）

如果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與行業或界別特定職能的表現要

求掛鈎，則評核方法應盡量以業界的實際運作為藍本。以下是物業管理業「過往資歷認可」

資歷的例子。

評核方法能確切量度擬測量的能力

例：基於牢記知識而取得的分數（或成績），

不能作為知識應用能力的佐證。

有效

                   評核方法是一致的 

  例：不同的評核員使用同一評核方法時，  

對同一學員的能力應得出相同的結論。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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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單元 3 包含以下兩個綜合成效要求 :

能力單元 3

執行建築物基本
清潔工作

1. 了解基本環境整潔／保護概念和既定安排

2. 正確地執行建築物基本清潔、 清理工作

綜合成效要求

綜合成效要求

1.了解基本環境整	
	 潔 /保護概念和	
	 既定安排

2.		正確地執行建	
	 築 物 基 本 清	
	 潔、	清理工作

牢記和展現對基本環境整潔／保護概念的理解，尤其

留意路邊渠道是否暢通及路面有否低窪積水現象。

應用學習得知的基本清潔、清理工作步驟及輔助工

具，按照既定安排和指令，執行建築物基本清潔步驟

和廢物、積水的清理。

符合級別 1 表現要求的證據

有效的評核方法可以是實務測試及／或口試，並於模擬的物業管理環境進行，測試資歷級別

1 的能力如下： (i) 認識基本環境整潔／ 保護概念，(ii) 認識基本清潔、清理工作步驟及輔助

工具的運用， (iii) 懂得留意路邊渠道是否暢通及路面有否低窪積水現象和 (iv) 能夠按照既定

安排執行建築物基本清潔步驟和廢物、積水的清理。 為了確保評核方法的可靠性，可要求

提供相關符合表現要求的證據，如評核政策及程序文件、評核指示樣本、評核樣本、評分準

則／指標、已評考卷等。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須提出有效證據，證明已符合上例的綜合成效要求，以及「過往

資歷認可」資歷所包含其他「能力單元」之綜合成效要求。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務請查看

是否有充分證據，以證明評核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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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評估目標學員的入學水平或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資格， 
 作為資歷所涵蓋幅度和深度的設定

問題 4:  目標學員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是否能按計劃達到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之綜合成效？

課程營辦者應按照目標學員的特性和差異，設計相應的學與教活動及評核方法，以助學員達

致既定的課程擬定學習成效，符合所宣稱資歷級別的成效要求。

假設現有兩個課程，其課程擬定學習成效皆相同（如「運用不同的客戶服務技巧，處理常規

的會所服務要求」），惟其一的學習內容和進修期比另一個的較多和較長，原因是較長進修

期的課程旨在招收沒有相關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學員，而較短的則招收相關行業的從業員。

顯而易見，前者因應學員的入學程度，內容須涵蓋基礎知識和技能培訓，包括實踐環節，以

便學員可以逐漸掌握各式客戶服務技巧，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達致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當課程擬定學習成效與目標學員的已有知識、技能或經驗差距越大，便需更多學與教活動，

以便學員達致既定資歷級別的成效要求。

目標學員欠缺相關的已有知識、技能或經驗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評核方法 學與教活動

課程結構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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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指引（供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參考之用）

請查看是否有充分證據，以證明課程擬定學習成效、學與教活動及評核方法是協調一致的，

好讓目標學員在可行情況下能達致既定成效。

以上考慮原則也適用於毋需修畢課程而獲取的「過往資歷認可」資歷，申請人必須符合最低

申請條件（即過往工作經驗），以確保他們在可行情況下，能通過「過往資歷認可」評核，

證明達致相關資歷的綜合成效。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評核方法 學與教活動

課程結構和內容已有知識、技能或經驗

目標學員具備一定的知識、技能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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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指引（供設計及評定成效標準者參考之用）

第三部分  總體須知

級別指標是評定資歷級別的基準。

資歷級別釐定是以「吻合」為原則。如在評定資歷級別時有疑問，可參考上下各一級的級

別特徵，以鑑定最吻合的級別。

評核方法必須有效和可靠，以證明學員	/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人達致課程擬定學習成效或

「過往資歷認可」資歷的綜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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